
中華民國第 6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縣市報到及布置展板時間表 

日期 梯次 報到時間 布置展板時間 縣市 

7/13 

(一) 

第一梯次 08:00-08:30 08:30-09:30 

桃園市、新竹縣 

新竹市、苗栗縣 

連江縣、第2區 

第二梯次 09:00-09:30 09:30-10:30 
新北市、彰化縣 

南投縣、第3區 

第三梯次 10:00-10:30 10:30-11:30 

臺中市、雲林縣 

嘉義縣、嘉義市 

澎湖縣、第4區 

第四梯次 11:00-11:30 11:30-12:30 
臺北市、高雄市 

第6區 

第五梯次 12:00-12:30 12:30-13:30 

臺南市、屏東縣 

基隆市、宜蘭縣 

花蓮縣、臺東縣 

金門縣、第1、5、7區 

備註：展版布置及展示物品放置須於下午1時30分前完成。 

備註： 

  一、報到場地及布置作品場地請參考競賽場地分配表及配置圖。 

  二、進入競賽場地布置展板時須佩戴本(66)屆相關識別證，如有呼吸道症狀者，

請佩戴口罩入場。 

三、參展作品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依大會排

定時段進場，完成報到手續及布置，並於規定時間離場，以利下一梯布展

人員進場。 

  四、因故未能依排定時間報到者請在當日 12 時 30 分前完成報到，逾時恕不

受理，視同棄權。 

五、有須展示之物品、器材(含原始實驗紀錄或研究日誌)務必於 7 月 13 日報

到布置時段，同時攜帶入會場置放架設完成，最遲於當日下午 1 時 30 分

前置放架設完成，7月 14日至 7 月 15日評審期間不得再攜帶入會場（經

評審助理貼上規格審查標籤之物品，得隨身攜帶出入場），並請於 7 月

16 日下午公開展覽結束後將展示之物品、器材搬離會場。 

 六、實物展出，以可放置在桌面上，深 60公分、寬 70公分、高 50公分，並
不得影響海報展示，且重量不得超過 20 公斤為原則。過大過重之物品不
得送展，若有必要得採影片方式展示。 



作品說明板規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板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統一提供(作者自行組合)。 

二、作品說明板為由圖Ａ（標題板）、Ｂ（海報張貼板）、Ｃ（陳列位置）二塊瓦楞紙板組合

而成，組合後成近似「ㄇ」型放置於桌面上。標題板海報版面尺寸：寬 75cm×高

20cm、左右兩邊海報張貼板版面尺寸：寬 65cm×高 120cm、中間海報張貼板版面尺寸

寬 75cm×高 120cm。 

三、本(115)年中華民國第 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參展作者可於展覽會後將作品說明板攜

回。 

四、標題板上僅得張貼參展作品題目，不得張貼參展作品內容說明文字。 

五、作品說明板海報以平面輸出，不得有浮貼頁、突出物品或裝飾物品，尺寸不可超過邊

框，作品說明板桌面下不得擺放任何物品。 

六、參展作者攜往評審會場之實物，以深 60公分，寬 70公分，高 50公分，不影響海報展

示，且重量不得超過 20公斤為原則。過大過重之物品不得送展，若有必要得採影片方

式展示。 

七、作者基本資料（組別、科別、學校名稱、指導教師及作者姓名），請勿繕寫張貼，以維

護評審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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